
证券代码：300388 证券简称：节能国祯 公告编号：2025-072
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否决议案情形，被否决议案为：

议案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议案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议案1.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议案1.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议案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议案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议案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议案1.08《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议案1.09《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12月3日（星期三）15：00；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688号中新网安大厦16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第八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彭云清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58 人，代表股份 458,054,6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25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282,196,5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43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6人，代表股份175,858,0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21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54人，代表股份 48,906,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8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4人，代表股份48,906,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1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逐项审议否决《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4,25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419%；反对 2,294,95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10%；弃权 221,501,7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5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94,8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305%；反对2,294,9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25%；弃权16,617,1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770%。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568,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914%；反对 2,294,95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10%；弃权222,191,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05,4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208%；反对2,294,9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25%；弃权17,306,5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867%。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4,083,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038%；反对 2,328,95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4%；弃权221,642,2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8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820,3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737%；反对2,328,9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0%；弃权16,757,6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643%。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569,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917%；反对 2,293,75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222,191,1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06,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233%；反对2,293,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00%；弃权17,306,5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867%。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892,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620%；反对 2,293,75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08%；弃权221,868,8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3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28,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823%；反对2,293,7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900%；弃权16,984,2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34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276%。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928,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0701%；反对 2,618,15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16%；弃权 221,507,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5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65,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575%；反对2,618,1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533%；弃权16,623,04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891%。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3,485,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9732%；反对 2,252,25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917%；弃权222,317,3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2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501%；反对2,252,25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052%；弃权17,432,7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700,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447%。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8《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4,338,7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596%；反对 2,079,31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39%；弃权 221,636,61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75,6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957%；反对2,079,31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16%；弃权16,751,96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527%。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1.09《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4,254,1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411%；反对 2,282,478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83%；弃权 221,518,07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91,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226%；反对2,282,4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70%；弃权16,633,421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104%。

表决结果：本议案未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不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5,808,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95%；反对 1,215,77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54%；弃权1,030,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660,2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063%；反对1,215,7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59%；弃权1,030,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7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3.01《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改制度名称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5,803,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86%；反对 1,163,87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1%；弃权1,086,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656,0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77%；反对1,163,8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98%；弃权1,086,9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2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2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过。

3.0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6,512,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34%；反对 1,175,27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6%；弃权 366,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65,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474%；反对1,175,2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031%；弃权 366,5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9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通过。

3.03《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5,441,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294%；反对 1,319,29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80%；弃权1,29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293,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558%；反对1,319,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976%；弃权1,294,3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66%。

表决结果：通过

3.04《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5,628,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02%；反对 1,282,39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0%；弃权1,144,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480,2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82%；反对1,282,3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21%；弃权1,144,2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71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97%。

表决结果：通过

3.05《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6,497,9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01%；反对 1,184,09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5%；弃权 372,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50,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169%；反对1,184,0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211%；弃权 372,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9%。

表决结果：通过

3.06《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456,508,3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24%；反对 1,162,677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8%；弃权 383,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360,5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82%；反对1,162,67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73%；弃权 383,6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叶剑飞、王静迪

3.结论性意见：康达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3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2025】第0507号

致：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参加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并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规定，

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

关于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及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

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进行核查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会议的议案内容及其所涉及

的事实和数据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2）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的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

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

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并承诺，其所发布或提供的与本次会议有关的文件、资料、说明

和其他信息（以下合称“文件”）均真实、准确、完整，相关副本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发布或提供的文

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未经本所及本

所律师事先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本次会议经公司于2025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同意召开。

根据公司发布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中节能国祯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本次会议召开15日前以公告

方式通知了全体股东，对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召开方式、审议事项等进行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3日下午15:00在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2688号中新网安大

厦16楼会议室召开，由董事长彭云清主持。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日交易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3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5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458,054,68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7.257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等资料，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数282,196,5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360%。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为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56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75,858,09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219%。

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3、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在本次会议中，通过出席现场会议或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共计554名，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48,906,9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12%。

（三）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在本次会议中，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

所律师。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该等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

通知公告中所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以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网络

投票的统计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现场会议的书面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束

后，本次会议的监票人、计票人将两项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

（二）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未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共有9项子议案，逐

项表决结果如下：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表决结果为：234,257,9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1.1419%；2,294,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10%；221,501,7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5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994,8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305%；2,294,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925%；16,617,1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77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表决结果为：233,568,5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0.9914%；2,294,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10%；222,191,1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305,4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208%；2,294,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925%；17,306,5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8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3、拟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表决结果为：234,083,4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1.1038%；2,328,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4%；221,642,2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877%。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820,3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737%；2,328,9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620%；16,757,6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64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表决结果为：233,569,7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0.9917%；2,293,7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08%；222,191,1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07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306,6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9233%；2,293,7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900%；17,306,5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2,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86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为：233,892,0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1.0620%；2,293,7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08%；221,868,8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3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628,9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5823%；2,293,7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900%；16,984,2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9,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27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表决结果为：233,928,8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1.0701%；2,618,1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16%；221,507,69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58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665,71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6575%；2,618,1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3533%；16,623,04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89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表决结果为：233,485,0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0.9732%；2,252,2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17%；222,317,3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3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221,9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7501%；2,252,25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052%；17,432,7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00,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44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8、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表决结果为：234,338,7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1.1596%；2,079,31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539%；221,636,61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8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30,075,63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957%；2,079,31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2516%；16,751,96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52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1.09、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安排

表决结果为：234,254,1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51.1411%；2,282,47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83%；221,518,079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6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29,991,01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3226%；2,282,478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6670%；16,633,421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10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未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未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455,808,0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095%；1,215,7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54%；1,030,8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6,660,25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063%；1,215,7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859%；1,030,8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7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该议案共有 6项子议案，逐项表决结果如

下：

3.01、《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改制度名称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5,803,82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086%；1,163,8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41%；1,086,9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3%。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6,656,05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77%；1,163,8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798%；1,086,9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26,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2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3.02、《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6,512,8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634%；1,175,2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66%；366,56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7,365,07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474%；1,175,2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031%；366,56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9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结果为通过。

3.03、《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5,441,00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294%；1,319,2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80%；1,294,3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6,293,23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558%；1,319,2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6976%；1,294,3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66%。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04、《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5,628,00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4702%；1,282,3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00%；1,144,2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7,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6,480,23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382%；1,282,3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6221%；1,144,28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17,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397%。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05、《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6,497,94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601%；1,184,0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5%；372,64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7,350,17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169%；1,184,09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4211%；372,64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19%。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3.06、《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456,508,363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624%；1,162,6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8%；383,64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38%。

其中，中小投资者股东的表决结果为：47,360,596股同意，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382%；1,162,677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773%；383,640股弃权（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

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44%。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公章）
单位负责人：乔佳平 经办律师：叶剑飞

王静迪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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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57 证券简称：紫燕食品 公告编号：2025-077
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受托方名称
购买金额
产品期限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90天结构性存款
招商银行
2,000万元

90天
其他：不适用____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7亿元的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及有效期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保荐机构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8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 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购买机构不限于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理

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

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影响。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将合

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2〕1975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200万股，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15.1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36,300,000.00元，扣除相关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565,203,207.57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5887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公司已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管理。

（三）现金管理的投资方式

1、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 托 方 名
称

招商银行

产品
类型

结构性存
款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
涨两层区间 90 天结构

性存款

金额
（万元）

2,000

预计年化收
益率

1.00%/1.65%

预计收益金
额

（万元）

-

产品
期限

90天

收益
类型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结构化
安排

-

是 否 构
成 关 联

交易

否

资 金 来
源

募 集 资
金

2、合同主要条款

（1）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90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名称
产品代码
收益类型
产品期限

本金（万元）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90天结构性存款
NSH09093

保本浮动收益型
90天
2,000

产品起息日期

产品到期日期

清算日

浮动收益率范围

收益率（年化）

产品挂钩标的

2025年12月04日

2026年03月04日

2026年03月04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1.00%/1.65%

本产品的浮动收益根据所挂钩的黄金价格水平确定。
( 1 ) 如果期末价格高于或等于障碍价格，则本产品到期收益率为1.65000000%（年化）；在此情况下，

本产品收益如下：
结构性存款收益＝购买金额×到期收益率×产品期限÷365

(2) 如果期末价格低于障碍价格，则本产品到期收益率为1.00000000%（年化）；在此情况下，本产品
收益如下：

结构性存款收益＝购买金额×到期收益率×产品期限÷365

黄金

3、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说明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风险控制措施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本着维护股东利益的原则，公司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尽管公司

购买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进行合理地投资，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

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规范

使用募集资金，及时披露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2.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公司资金管理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

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前提下进行的，不

影响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转。通过对闲置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一定的投资

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本金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

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结果为准。

四、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前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保荐机构

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8日

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3）。

五、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购买机构不限于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理

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投资受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流动性

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影响。

六、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使用额度为人民币32,700万元，未超

过董事会授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金额范围。

特此公告。

紫燕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4日

证券代码：603162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5-128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8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及2025年10月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均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因

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回购注销相应部分限制性股票，本次共计回购注销

71.1820万股，其中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10.36万股，预留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720万股；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

性股票回购注销14.35万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9.40万股；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35.00万股。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万股）

71.1820
注销股份数量（万股）

71.1820
注销日期

2025年12月8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25年8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8月23日披露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4）。

2、2025年8月2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发布了《福建海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95），截至目

前公示期已满45天，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关于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也未收到任何债权

人对本次回购事项提出的异议。

3、2025年10月1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0月11日披露的《福建海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1）。

4、2025年10月11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发布了《福建海通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截至目

前公示期已满45天，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关于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也未收到任何债权

人对本次回购事项提出的异议。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2023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回购注销情况

1、2023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及依据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1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予中的2名激励对象因个

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

销。

2、2023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1名激励对象及预留授

予中的2名激励对象，共计3人，拟回购注销首次授予中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0.36
万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中 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2.072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

12.432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剩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178.192万股，预留授予部分剩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9.008万股。

（二）2024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2024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4名激励对象和预留授予中的1名激

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以及预留授予中1名激励对象因2024年度个人绩效

考核不达标，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前述激励对象相应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2024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4名激励对

象及预留授予中2名激励对象，共计6人，拟回购注销首次授予中4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14.35万股限制性股票及预留授予中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40万股限制性股

票，合计23.75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剩余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501.9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剩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5.00
万股。

（三）2025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2025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5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前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2、2025年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中的5名激励对

象，拟回购注销首次授予中5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5.00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剩余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844.5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剩余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203.00
万股。

（四）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并向中登公司递交了本次回购注销相关申请，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12月8日完

成回购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合计

变动前

649,734,632

279,123,996

928,858,628

本次变动

-711,820

0

-711,820

变动后

649,022,812

279,123,996

928,146,808

注：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登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本次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 928,858,628 股减少至 928,146,808
股。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控股股东曾而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633,466,
7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8.20%。回购注销完成后，曾而斌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数量不

变，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变为68.25%，持股比例虽发生变动，但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

次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司与激励对象签署的《限制性股票授予协

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宜，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4日


